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06年度家暫更㈠字第2號

聲　請　人　A○1　　 

代  理  人  鄧為元律師

            蔡孟容律師

上列聲請人因與相對人A○2間請求離婚等事件，聲請暫時處分，

經最高法院第一次廢棄發回，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兩造應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一年內完成「新竹縣市政府駐臺灣新

竹地方法院家事服務中心」所安排之親職教育輔導課程參拾小時

。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伊前於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下稱新竹地院）

起訴請求與相對人離婚，並酌定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甲○

○、乙○○（下逕稱其姓名，合稱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

行使或負擔由伊任之，經新竹地院102年度婚字第315號為勝

訴判決（下稱新竹地院判決），相對人不服提起上訴，現由

本院審理中（105年度家上字第71號）。又兩造於民國104年

7月29日新竹地院102年度家親聲字第191號探視子女事件達

成和解，約定伊未取得單獨親權前，由相對人擔任未成年子

女主要照顧者，伊得於每月第1、3、5週之星期六上午10時

起至翌日下午8時30分止，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下稱系

爭和解筆錄）。惟新竹地院判決已詳述甲○○有父母離間症

候群，最佳補救方法即為「震撼治療」，將監護權移轉至被

離間之父母親一造單獨行使之，目前伊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

交往方式，並無法提供未成年子女享受更多父親親情照拂之

時間，且相對人未妥善照顧未成年子女，甲○○亦表示想與

伊共同居住，顯見續由相對人擔任未成年子女之主要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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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對未成年子女之人格發展及成長狀況，恐非有益。另相

對人並非友善父母，不但毫不重視甲○○之學業，致其學習

狀況不佳，且於104年9至11月間有多次未帶學用品或缺交作

業之紀錄，相對人卻仍帶其四處玩樂如常。事實上，甲○○

在幼兒園大班表現優秀，若不予以調整、改正，長此以往，

恐怕乙○○之情況會比甲○○更加嚴重。此外，伊於105年5

月22日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結束時，甲○○驚覺忘記要將

與伊相處過程錄音，乃開始操作隨身錄音設備，孩子受到如

此壓力，讓伊心疼不已。再者，新竹縣托育資源中心之諮商

師曾稱「甲○○向伊表示想要2週在爸爸家，2天在媽媽家，

跟現在交換」、「乙○○與聲請人之相處比過往更親近，且

有撒嬌之舉動，父子間之信賴程度日益增加」，足見由伊擔

任未成年子女主要照顧者，有利於其等人格發展及養成。另

乙○○年歲漸長而接近學齡，鑒於甲○○患有父母離間症候

群前例，且相對人已對新竹地院判決提起上訴，訴訟程序難

免冗長耗時，基於手足不分離原則，乙○○亦應由伊擔任主

要照顧者。又倘由伊擔任未成年子女之主要照顧者，當允諾

遷回距離相對人較近之住所居住，俾利相對人及其家屬探

視，並保證除未成年子女就學、就診、睡眠時間外，絕不會

拒絕相對人及其家屬對未成年子女之任何善意及關心，且相

對人也無需支付扶養費用，僅需交付未成年子女健保卡、生

活、教育必需用品。是為因應本案裁判確定前，延滯實現所

生之危害，即未成年子女有身心發展不健全之緊急情況，爰

依家事事件法第85條第1項、家事非訟事件暫時處分類型及

方法辦法第7條第1項第8款規定，聲明請求：㈠未成年子女

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於兩造間離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

務之行使或負擔酌定事件判決確定或成立和解、調解前，均

暫由伊任之。㈡如前項未予准許，亦酌定聲請人為主要照顧

者，並命相對人交付未成年子女健保卡、生活、教育必需用

品。（見本院卷第33頁反面，其餘部分已為確定，非在本院

審理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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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對人則以：本件暫時處分之聲請仍應符合「必要性」、

「急迫性」之要件。兩造於分居期間關於未成年子女探視部

分，已成立系爭和解筆錄，聲請人迄今均依該筆錄所約定之

探視方式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並未受阻，實無須透過本

件暫時處分以確保本案請求之急迫性。況聲請人曾分別兩次

向新竹地院聲請撤銷系爭和解筆錄暨變更暫時處分，均遭該

法院予以駁回，亦證目前並無變更系爭和解筆錄之必要。另

新竹地院105年度家聲續字第1、2號裁定理由亦認無跡象顯

示聲請人所指父母離間症候群之症狀表現有加劇現象。是本

件並無任何未成年子女之身心健康或其他權利有受重大損害

之急迫性與必要性，不符合暫時處分之要件，應駁回聲請人

之聲請。

三、按法院就已受理之家事非訟事件，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於本

案裁定確定前，認有必要時，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適當之

暫時處分。但關係人得處分之事項，非依其聲請，不得為

之。家事事件法第85條第1項定有明文。上揭規定乃基於家

事非訟事件之職權性及合目的性，並為因應本案裁判確定前

之緊急狀況，避免本案請求不能或延滯實現所生之危害。是

暫時處分，若具備必要性，並有非立即核發即不足以確保本

案聲請之急迫情形時，即得為之。反之，如無非立即核發不

足以確保本案聲請之急迫情形者，不得核發。次按法院得囑

託警察機關、稅捐機關、金融機構、學校及其他有關機關、

團體或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為必要之調查及查明當

事人或關係人之財產狀況，同法第17條第1項亦有明文。再

按法院受理本法第104條第1項第1款之親子非訟事件後，於

本案裁定確定前，得為其他法院認為適當之暫時性舉措。家

事非訟事件暫時處分類型及方法辦法第7條第1項第8款亦有

明定。經查：

  ㈠本院依職權囑託新竹地院調查，經該院家事調查官於107年5

月21日作成107年度家查字第3號家事事件調查報告（下稱系

爭調查報告）指出「雖然長子甲○○目前與A○1之會面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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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稱順利，但從其對於家調官訪視之安排表現抗拒防衛態

度、會談過程中全盤否定與A○1會面交往期間曾有的正向經

驗、迴避稱呼A○1『爸爸』等情形，反應其親子離間症候群

的部分現象仍存」、「然由於兩造就婚姻及親權歸屬議題爭

執已久，甲○○早已被捲入兩造之衝突漩渦中，其敏感的承

擔了媽媽在婚姻衝突過程中的痛苦，此對於人際界線仍尚脆

弱的甲○○而言，可能無形中承接及內化了媽媽的負面感

受，致其只能否定對於爸爸的真實情感，以避免自己內在認

知的衝突。再則，忠誠矛盾亦是在父母離異事件中，未成年

子女常面臨到的困境，對於未成年子女而言，因其年紀尚

幼，無法有自我保護及照顧自己的能力，而須仰賴同住方實

際照顧之必要，故若當未成年子女意識到同住方對於他方有

負面情緒時，因憂慮過多的互動或接觸，恐會引來同住方的

不悅情緒，最終導致於自我受照顧及生存需求無法滿足之結

果，故在行為的選擇及言語的表達上，就會有趨近保守的情

況出現，此即是忠誠矛盾。目前，在長子甲○○身上亦可明

顯觀察到其仍面臨此困擾」（見本院卷第100頁），堪認甲

○○確有親子離間症候群之部分現象。

  ㈡又系爭調查報告另以「兩造對於未成年子女的用心與關愛之

情雖無軒輊之分，然兩造在共任合作父母角色上卻仍有困

難，兩造仍極易從自身主觀立場及過往婚姻歷程中所積累之

負向經驗來看待對方，此恐在無形中對於未成年子女造成影

響及帶來壓力。整體而言，目前兩造仍尚難從純粹父/母職

角色出發而就未成年子女照顧議題進行商議與合作，故認兩

造仍有提升合作父母基本概念之必要，建議兩造宜積極參與

相關親職教育課程，以真正理解未成年子女夾處於兩造紛爭

衝突中的兩難立場，而能摒除個人情感糾葛下對於對方的怨

懟不滿，將關注焦點回歸於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尤其未

來不管是由何方擔任主要照顧者，建議擔任主要照顧者之一

方亦應體察未成年子女的在面對兩方父母過程中的為難心

理，在踐行友善父母之作為上，非單純僅係配合會面交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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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而讓未成年子女與非同住方互動，更重要的是主要照顧者

在生活中如何透過實際態度的展現，讓未成年子女能夠真正

放心且自在來回於兩造之間，此才是真正愛護未成年子女之

表現」、「兩造自102年開始分居後，即不斷訟爭衝突迄

今，雙方民、刑事案件的告訴多達數十件，而兩造身邊之親

友亦有被牽扯捲入其紛爭衝突旋渦中之情。歷經此長期的衝

突及對立，兩造之嫌隙及裂痕有增無減，彼此之怨懟及不信

任感更是日益積累。再如前述，兩造在長期衝突敵對過程

中，身邊親友亦因過程中的種種狀況而曾直接或間接的被牽

連涉入其中，在此情況下，兩造間的動力關係更顯複雜，已

然演變為兩個家族之間的戰爭，此更致兩造無法回到純然的

父母角色及立場進行溝通或對話」、「再則，兩造在回顧過

去共同生活經驗時，仍都傾向以自身主觀角度進行詮釋，A

○2以其過去婚姻中受暴之經驗，故站在家暴受害者的角

色，無法信任A○1扮演父職角色之能力；而A○1則是認為A

○2在此離婚事件中刻意操弄影響著未成年子女的意願和想

法，以達其報復之目的，故亦無法信任A○2能善盡母職。在

此長期敵對衝突且互不信任的經驗下，雙方已然習得無助，

過去縱曾有數度協商對話機會，但也因著雙方的各持己見而

一再破局，在認已再無對話或協商空間的狀況下，兩造選擇

了回歸到法律層面來處理問題，一切依『法』之規範而行」

等語，深入剖析兩造在未成年子女問題上之根本原因，並

「懇切提醒兩造實宜將關注焦點回歸到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

之上，才能真正創造雙贏局面，否則，若兩造仍是以目前的

態度及立場來面對及處理未成年子女照顧議題，未來不論是

由何方擔任主要照顧者，未成年子女終將永無止息的面對夾

處於兩造間的拉扯及掙扎為難」（見本院卷第100頁反面至1

02頁），足見甲○○仍存在父母離間症候群部分現象，實係

兩造無法回到純然的父母角色及立場進行溝通或對話，故不

論係由何人行使親權或擔任分居期間之主要照顧者，若兩造

之態度及立場仍無法改變，亦不能徹底解決甲○○此一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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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另系爭調查報告復就未成年子女目前於相對人處之受照

顧狀況指出「觀察A○2對於兩名未成年子女的狀態及需求皆

能夠明確掌握，並細心的即時給予必要之協助」（見本院卷

第95至96頁），是縱然新竹地院判決以聲請人收入穩定，所

能提供子女之居住環境、照顧人力較為豐厚，對未成年子女

之管教態度積極，可提供其等較佳之生活條件，認由聲請人

行使負擔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較屬適當乙節，固非無見，惟

兩造既以系爭和解筆錄約定兩造分居且聲請人未取得單獨親

權前，由相對人擔任未成年子女主要照顧者，在相對人並無

明顯對未成年子女為不利之情形下，且無非立即核發不足以

確保本案裁判請求之急迫情形，則顯然欠缺暫時處分之必要

性。

  ㈢系爭調查報告訪視未成年子女學校所獲資訊，略以：「據一

審期間，程序監理人與甲○○二年級導師訪談所得資訊（00

0年度婚字第315號〈光股〉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現況調查報

告，第5頁），曾有提到未成年子女當時在校課業表現未盡

理想一事，家調官於到校實地訪視時，就未成年子女甲○○

目前的學習狀況及表現再向學校相關師長進行瞭解。曾在低

年級時期與甲○○有過接觸的老師表示，甲○○在低年級時

期的學習狀況確實有較讓人憂心之情形。而另訪談目前與甲

○○有在接觸的老師，所獲資訊則為『○○是個聰明的孩

子，在持續給予鼓勵和引導下，○○一直都有在進步…』、

『像是之前○○科目小考，○○就會主動來問說他考幾

分…;還有一次他○○科目考的還不錯，我看他整個人心情

就很好，很開心那樣!』，學校老師認為從上述表現可以看

出甲○○對於自己的課業表現是在意的。」（見本院卷第97

頁正反面）等語，足認甲○○之學習狀況已有改善，況縱甲

○○在學習上有所障礙，此一教養問題，如上所述，亦非屬

改定目前未成年子女之親權，即能獲得解決，仍應回歸由兩

造本於合作父母態度，積極溝通協商解決之方式，以符未成

年子女之最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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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從而，聲請人聲請未成年子女在本案裁判確定前，均由伊行

使親權或擔任分居期間之主要照顧者及命相對人交付未成年

子女健保卡、生活、教育必需用品，並無必要，應予駁回。

惟本院考量若未成年子女長期身陷父母衝突之中，對其正常

成長發展殊屬不利，且系爭調查報告亦建議兩造宜積極參與

相關親職教育課程（見本院卷第100頁反面），有命兩造先

接受一定時數之親職教育課程之必要，以增進對子女成長發

展認知，並提升親職能力，俾能為子女利益考量而放下情

緒，恢復理性正向對話，成為合作友善父母，進而共同護持

未成年子女健全成長發展，以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

爰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四、綜上所述，本件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7 　　月　　9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林麗玲

                              法　官  袁雪華

                              法　官  李昆霖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7 　　月　　10　　日

                              書記官  張郁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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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06年度家暫更㈠字第2號
聲　請　人　A○1　　 
代  理  人  鄧為元律師
            蔡孟容律師


上列聲請人因與相對人A○2間請求離婚等事件，聲請暫時處分，
經最高法院第一次廢棄發回，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兩造應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一年內完成「新竹縣市政府駐臺灣新
竹地方法院家事服務中心」所安排之親職教育輔導課程參拾小時
。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伊前於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下稱新竹地院）起訴請求與相對人離婚，並酌定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甲○○、乙○○（下逕稱其姓名，合稱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伊任之，經新竹地院102年度婚字第315號為勝訴判決（下稱新竹地院判決），相對人不服提起上訴，現由本院審理中（105年度家上字第71號）。又兩造於民國104年7月29日新竹地院102年度家親聲字第191號探視子女事件達成和解，約定伊未取得單獨親權前，由相對人擔任未成年子女主要照顧者，伊得於每月第1、3、5週之星期六上午10時起至翌日下午8時30分止，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下稱系爭和解筆錄）。惟新竹地院判決已詳述甲○○有父母離間症候群，最佳補救方法即為「震撼治療」，將監護權移轉至被離間之父母親一造單獨行使之，目前伊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方式，並無法提供未成年子女享受更多父親親情照拂之時間，且相對人未妥善照顧未成年子女，甲○○亦表示想與伊共同居住，顯見續由相對人擔任未成年子女之主要照顧者，對未成年子女之人格發展及成長狀況，恐非有益。另相對人並非友善父母，不但毫不重視甲○○之學業，致其學習狀況不佳，且於104年9至11月間有多次未帶學用品或缺交作業之紀錄，相對人卻仍帶其四處玩樂如常。事實上，甲○○在幼兒園大班表現優秀，若不予以調整、改正，長此以往，恐怕乙○○之情況會比甲○○更加嚴重。此外，伊於105年5月22日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結束時，甲○○驚覺忘記要將與伊相處過程錄音，乃開始操作隨身錄音設備，孩子受到如此壓力，讓伊心疼不已。再者，新竹縣托育資源中心之諮商師曾稱「甲○○向伊表示想要2週在爸爸家，2天在媽媽家，跟現在交換」、「乙○○與聲請人之相處比過往更親近，且有撒嬌之舉動，父子間之信賴程度日益增加」，足見由伊擔任未成年子女主要照顧者，有利於其等人格發展及養成。另乙○○年歲漸長而接近學齡，鑒於甲○○患有父母離間症候群前例，且相對人已對新竹地院判決提起上訴，訴訟程序難免冗長耗時，基於手足不分離原則，乙○○亦應由伊擔任主要照顧者。又倘由伊擔任未成年子女之主要照顧者，當允諾遷回距離相對人較近之住所居住，俾利相對人及其家屬探視，並保證除未成年子女就學、就診、睡眠時間外，絕不會拒絕相對人及其家屬對未成年子女之任何善意及關心，且相對人也無需支付扶養費用，僅需交付未成年子女健保卡、生活、教育必需用品。是為因應本案裁判確定前，延滯實現所生之危害，即未成年子女有身心發展不健全之緊急情況，爰依家事事件法第85條第1項、家事非訟事件暫時處分類型及方法辦法第7條第1項第8款規定，聲明請求：㈠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於兩造間離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酌定事件判決確定或成立和解、調解前，均暫由伊任之。㈡如前項未予准許，亦酌定聲請人為主要照顧者，並命相對人交付未成年子女健保卡、生活、教育必需用品。（見本院卷第33頁反面，其餘部分已為確定，非在本院審理範圍內）。
二、相對人則以：本件暫時處分之聲請仍應符合「必要性」、「急迫性」之要件。兩造於分居期間關於未成年子女探視部分，已成立系爭和解筆錄，聲請人迄今均依該筆錄所約定之探視方式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並未受阻，實無須透過本件暫時處分以確保本案請求之急迫性。況聲請人曾分別兩次向新竹地院聲請撤銷系爭和解筆錄暨變更暫時處分，均遭該法院予以駁回，亦證目前並無變更系爭和解筆錄之必要。另新竹地院105年度家聲續字第1、2號裁定理由亦認無跡象顯示聲請人所指父母離間症候群之症狀表現有加劇現象。是本件並無任何未成年子女之身心健康或其他權利有受重大損害之急迫性與必要性，不符合暫時處分之要件，應駁回聲請人之聲請。
三、按法院就已受理之家事非訟事件，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於本案裁定確定前，認有必要時，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適當之暫時處分。但關係人得處分之事項，非依其聲請，不得為之。家事事件法第85條第1項定有明文。上揭規定乃基於家事非訟事件之職權性及合目的性，並為因應本案裁判確定前之緊急狀況，避免本案請求不能或延滯實現所生之危害。是暫時處分，若具備必要性，並有非立即核發即不足以確保本案聲請之急迫情形時，即得為之。反之，如無非立即核發不足以確保本案聲請之急迫情形者，不得核發。次按法院得囑託警察機關、稅捐機關、金融機構、學校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為必要之調查及查明當事人或關係人之財產狀況，同法第17條第1項亦有明文。再按法院受理本法第104條第1項第1款之親子非訟事件後，於本案裁定確定前，得為其他法院認為適當之暫時性舉措。家事非訟事件暫時處分類型及方法辦法第7條第1項第8款亦有明定。經查：
  ㈠本院依職權囑託新竹地院調查，經該院家事調查官於107年5月21日作成107年度家查字第3號家事事件調查報告（下稱系爭調查報告）指出「雖然長子甲○○目前與A○1之會面交往尚稱順利，但從其對於家調官訪視之安排表現抗拒防衛態度、會談過程中全盤否定與A○1會面交往期間曾有的正向經驗、迴避稱呼A○1『爸爸』等情形，反應其親子離間症候群的部分現象仍存」、「然由於兩造就婚姻及親權歸屬議題爭執已久，甲○○早已被捲入兩造之衝突漩渦中，其敏感的承擔了媽媽在婚姻衝突過程中的痛苦，此對於人際界線仍尚脆弱的甲○○而言，可能無形中承接及內化了媽媽的負面感受，致其只能否定對於爸爸的真實情感，以避免自己內在認知的衝突。再則，忠誠矛盾亦是在父母離異事件中，未成年子女常面臨到的困境，對於未成年子女而言，因其年紀尚幼，無法有自我保護及照顧自己的能力，而須仰賴同住方實際照顧之必要，故若當未成年子女意識到同住方對於他方有負面情緒時，因憂慮過多的互動或接觸，恐會引來同住方的不悅情緒，最終導致於自我受照顧及生存需求無法滿足之結果，故在行為的選擇及言語的表達上，就會有趨近保守的情況出現，此即是忠誠矛盾。目前，在長子甲○○身上亦可明顯觀察到其仍面臨此困擾」（見本院卷第100頁），堪認甲○○確有親子離間症候群之部分現象。
  ㈡又系爭調查報告另以「兩造對於未成年子女的用心與關愛之情雖無軒輊之分，然兩造在共任合作父母角色上卻仍有困難，兩造仍極易從自身主觀立場及過往婚姻歷程中所積累之負向經驗來看待對方，此恐在無形中對於未成年子女造成影響及帶來壓力。整體而言，目前兩造仍尚難從純粹父/母職角色出發而就未成年子女照顧議題進行商議與合作，故認兩造仍有提升合作父母基本概念之必要，建議兩造宜積極參與相關親職教育課程，以真正理解未成年子女夾處於兩造紛爭衝突中的兩難立場，而能摒除個人情感糾葛下對於對方的怨懟不滿，將關注焦點回歸於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尤其未來不管是由何方擔任主要照顧者，建議擔任主要照顧者之一方亦應體察未成年子女的在面對兩方父母過程中的為難心理，在踐行友善父母之作為上，非單純僅係配合會面交往方案而讓未成年子女與非同住方互動，更重要的是主要照顧者在生活中如何透過實際態度的展現，讓未成年子女能夠真正放心且自在來回於兩造之間，此才是真正愛護未成年子女之表現」、「兩造自102年開始分居後，即不斷訟爭衝突迄今，雙方民、刑事案件的告訴多達數十件，而兩造身邊之親友亦有被牽扯捲入其紛爭衝突旋渦中之情。歷經此長期的衝突及對立，兩造之嫌隙及裂痕有增無減，彼此之怨懟及不信任感更是日益積累。再如前述，兩造在長期衝突敵對過程中，身邊親友亦因過程中的種種狀況而曾直接或間接的被牽連涉入其中，在此情況下，兩造間的動力關係更顯複雜，已然演變為兩個家族之間的戰爭，此更致兩造無法回到純然的父母角色及立場進行溝通或對話」、「再則，兩造在回顧過去共同生活經驗時，仍都傾向以自身主觀角度進行詮釋，A○2以其過去婚姻中受暴之經驗，故站在家暴受害者的角色，無法信任A○1扮演父職角色之能力；而A○1則是認為A○2在此離婚事件中刻意操弄影響著未成年子女的意願和想法，以達其報復之目的，故亦無法信任A○2能善盡母職。在此長期敵對衝突且互不信任的經驗下，雙方已然習得無助，過去縱曾有數度協商對話機會，但也因著雙方的各持己見而一再破局，在認已再無對話或協商空間的狀況下，兩造選擇了回歸到法律層面來處理問題，一切依『法』之規範而行」等語，深入剖析兩造在未成年子女問題上之根本原因，並「懇切提醒兩造實宜將關注焦點回歸到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之上，才能真正創造雙贏局面，否則，若兩造仍是以目前的態度及立場來面對及處理未成年子女照顧議題，未來不論是由何方擔任主要照顧者，未成年子女終將永無止息的面對夾處於兩造間的拉扯及掙扎為難」（見本院卷第100頁反面至102頁），足見甲○○仍存在父母離間症候群部分現象，實係兩造無法回到純然的父母角色及立場進行溝通或對話，故不論係由何人行使親權或擔任分居期間之主要照顧者，若兩造之態度及立場仍無法改變，亦不能徹底解決甲○○此一問題。另系爭調查報告復就未成年子女目前於相對人處之受照顧狀況指出「觀察A○2對於兩名未成年子女的狀態及需求皆能夠明確掌握，並細心的即時給予必要之協助」（見本院卷第95至96頁），是縱然新竹地院判決以聲請人收入穩定，所能提供子女之居住環境、照顧人力較為豐厚，對未成年子女之管教態度積極，可提供其等較佳之生活條件，認由聲請人行使負擔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較屬適當乙節，固非無見，惟兩造既以系爭和解筆錄約定兩造分居且聲請人未取得單獨親權前，由相對人擔任未成年子女主要照顧者，在相對人並無明顯對未成年子女為不利之情形下，且無非立即核發不足以確保本案裁判請求之急迫情形，則顯然欠缺暫時處分之必要性。
  ㈢系爭調查報告訪視未成年子女學校所獲資訊，略以：「據一審期間，程序監理人與甲○○二年級導師訪談所得資訊（000年度婚字第315號〈光股〉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現況調查報告，第5頁），曾有提到未成年子女當時在校課業表現未盡理想一事，家調官於到校實地訪視時，就未成年子女甲○○目前的學習狀況及表現再向學校相關師長進行瞭解。曾在低年級時期與甲○○有過接觸的老師表示，甲○○在低年級時期的學習狀況確實有較讓人憂心之情形。而另訪談目前與甲○○有在接觸的老師，所獲資訊則為『○○是個聰明的孩子，在持續給予鼓勵和引導下，○○一直都有在進步…』、『像是之前○○科目小考，○○就會主動來問說他考幾分…;還有一次他○○科目考的還不錯，我看他整個人心情就很好，很開心那樣!』，學校老師認為從上述表現可以看出甲○○對於自己的課業表現是在意的。」（見本院卷第97頁正反面）等語，足認甲○○之學習狀況已有改善，況縱甲○○在學習上有所障礙，此一教養問題，如上所述，亦非屬改定目前未成年子女之親權，即能獲得解決，仍應回歸由兩造本於合作父母態度，積極溝通協商解決之方式，以符未成年子女之最大利益。
  ㈣從而，聲請人聲請未成年子女在本案裁判確定前，均由伊行使親權或擔任分居期間之主要照顧者及命相對人交付未成年子女健保卡、生活、教育必需用品，並無必要，應予駁回。惟本院考量若未成年子女長期身陷父母衝突之中，對其正常成長發展殊屬不利，且系爭調查報告亦建議兩造宜積極參與相關親職教育課程（見本院卷第100頁反面），有命兩造先接受一定時數之親職教育課程之必要，以增進對子女成長發展認知，並提升親職能力，俾能為子女利益考量而放下情緒，恢復理性正向對話，成為合作友善父母，進而共同護持未成年子女健全成長發展，以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爰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四、綜上所述，本件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7 　　月　　9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林麗玲
                              法　官  袁雪華
                              法　官  李昆霖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7 　　月　　10　　日


                              書記官  張郁琳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06年度家暫更㈠字第2號
聲　請　人　A○1　　 
代  理  人  鄧為元律師
            蔡孟容律師

上列聲請人因與相對人A○2間請求離婚等事件，聲請暫時處分，
經最高法院第一次廢棄發回，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兩造應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一年內完成「新竹縣市政府駐臺灣新
竹地方法院家事服務中心」所安排之親職教育輔導課程參拾小時
。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伊前於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下稱新竹地院）
    起訴請求與相對人離婚，並酌定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甲○○、
    乙○○（下逕稱其姓名，合稱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
    負擔由伊任之，經新竹地院102年度婚字第315號為勝訴判決
    （下稱新竹地院判決），相對人不服提起上訴，現由本院審
    理中（105年度家上字第71號）。又兩造於民國104年7月29
    日新竹地院102年度家親聲字第191號探視子女事件達成和解
    ，約定伊未取得單獨親權前，由相對人擔任未成年子女主要
    照顧者，伊得於每月第1、3、5週之星期六上午10時起至翌
    日下午8時30分止，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下稱系爭和解
    筆錄）。惟新竹地院判決已詳述甲○○有父母離間症候群，最
    佳補救方法即為「震撼治療」，將監護權移轉至被離間之父
    母親一造單獨行使之，目前伊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方式
    ，並無法提供未成年子女享受更多父親親情照拂之時間，且
    相對人未妥善照顧未成年子女，甲○○亦表示想與伊共同居住
    ，顯見續由相對人擔任未成年子女之主要照顧者，對未成年
    子女之人格發展及成長狀況，恐非有益。另相對人並非友善
    父母，不但毫不重視甲○○之學業，致其學習狀況不佳，且於
    104年9至11月間有多次未帶學用品或缺交作業之紀錄，相對
    人卻仍帶其四處玩樂如常。事實上，甲○○在幼兒園大班表現
    優秀，若不予以調整、改正，長此以往，恐怕乙○○之情況會
    比甲○○更加嚴重。此外，伊於105年5月22日與未成年子女會
    面交往結束時，甲○○驚覺忘記要將與伊相處過程錄音，乃開
    始操作隨身錄音設備，孩子受到如此壓力，讓伊心疼不已。
    再者，新竹縣托育資源中心之諮商師曾稱「甲○○向伊表示想
    要2週在爸爸家，2天在媽媽家，跟現在交換」、「乙○○與聲
    請人之相處比過往更親近，且有撒嬌之舉動，父子間之信賴
    程度日益增加」，足見由伊擔任未成年子女主要照顧者，有
    利於其等人格發展及養成。另乙○○年歲漸長而接近學齡，鑒
    於甲○○患有父母離間症候群前例，且相對人已對新竹地院判
    決提起上訴，訴訟程序難免冗長耗時，基於手足不分離原則
    ，乙○○亦應由伊擔任主要照顧者。又倘由伊擔任未成年子女
    之主要照顧者，當允諾遷回距離相對人較近之住所居住，俾
    利相對人及其家屬探視，並保證除未成年子女就學、就診、
    睡眠時間外，絕不會拒絕相對人及其家屬對未成年子女之任
    何善意及關心，且相對人也無需支付扶養費用，僅需交付未
    成年子女健保卡、生活、教育必需用品。是為因應本案裁判
    確定前，延滯實現所生之危害，即未成年子女有身心發展不
    健全之緊急情況，爰依家事事件法第85條第1項、家事非訟
    事件暫時處分類型及方法辦法第7條第1項第8款規定，聲明
    請求：㈠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於兩造間離婚
    、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酌定事件判決確定或成
    立和解、調解前，均暫由伊任之。㈡如前項未予准許，亦酌
    定聲請人為主要照顧者，並命相對人交付未成年子女健保卡
    、生活、教育必需用品。（見本院卷第33頁反面，其餘部分
    已為確定，非在本院審理範圍內）。
二、相對人則以：本件暫時處分之聲請仍應符合「必要性」、「
    急迫性」之要件。兩造於分居期間關於未成年子女探視部分
    ，已成立系爭和解筆錄，聲請人迄今均依該筆錄所約定之探
    視方式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並未受阻，實無須透過本件
    暫時處分以確保本案請求之急迫性。況聲請人曾分別兩次向
    新竹地院聲請撤銷系爭和解筆錄暨變更暫時處分，均遭該法
    院予以駁回，亦證目前並無變更系爭和解筆錄之必要。另新
    竹地院105年度家聲續字第1、2號裁定理由亦認無跡象顯示
    聲請人所指父母離間症候群之症狀表現有加劇現象。是本件
    並無任何未成年子女之身心健康或其他權利有受重大損害之
    急迫性與必要性，不符合暫時處分之要件，應駁回聲請人之
    聲請。
三、按法院就已受理之家事非訟事件，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於本
    案裁定確定前，認有必要時，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適當之
    暫時處分。但關係人得處分之事項，非依其聲請，不得為之
    。家事事件法第85條第1項定有明文。上揭規定乃基於家事
    非訟事件之職權性及合目的性，並為因應本案裁判確定前之
    緊急狀況，避免本案請求不能或延滯實現所生之危害。是暫
    時處分，若具備必要性，並有非立即核發即不足以確保本案
    聲請之急迫情形時，即得為之。反之，如無非立即核發不足
    以確保本案聲請之急迫情形者，不得核發。次按法院得囑託
    警察機關、稅捐機關、金融機構、學校及其他有關機關、團
    體或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為必要之調查及查明當事
    人或關係人之財產狀況，同法第17條第1項亦有明文。再按
    法院受理本法第104條第1項第1款之親子非訟事件後，於本
    案裁定確定前，得為其他法院認為適當之暫時性舉措。家事
    非訟事件暫時處分類型及方法辦法第7條第1項第8款亦有明
    定。經查：
  ㈠本院依職權囑託新竹地院調查，經該院家事調查官於107年5
    月21日作成107年度家查字第3號家事事件調查報告（下稱系
    爭調查報告）指出「雖然長子甲○○目前與A○1之會面交往尚
    稱順利，但從其對於家調官訪視之安排表現抗拒防衛態度、
    會談過程中全盤否定與A○1會面交往期間曾有的正向經驗、
    迴避稱呼A○1『爸爸』等情形，反應其親子離間症候群的部分
    現象仍存」、「然由於兩造就婚姻及親權歸屬議題爭執已久
    ，甲○○早已被捲入兩造之衝突漩渦中，其敏感的承擔了媽媽
    在婚姻衝突過程中的痛苦，此對於人際界線仍尚脆弱的甲○○
    而言，可能無形中承接及內化了媽媽的負面感受，致其只能
    否定對於爸爸的真實情感，以避免自己內在認知的衝突。再
    則，忠誠矛盾亦是在父母離異事件中，未成年子女常面臨到
    的困境，對於未成年子女而言，因其年紀尚幼，無法有自我
    保護及照顧自己的能力，而須仰賴同住方實際照顧之必要，
    故若當未成年子女意識到同住方對於他方有負面情緒時，因
    憂慮過多的互動或接觸，恐會引來同住方的不悅情緒，最終
    導致於自我受照顧及生存需求無法滿足之結果，故在行為的
    選擇及言語的表達上，就會有趨近保守的情況出現，此即是
    忠誠矛盾。目前，在長子甲○○身上亦可明顯觀察到其仍面臨
    此困擾」（見本院卷第100頁），堪認甲○○確有親子離間症
    候群之部分現象。
  ㈡又系爭調查報告另以「兩造對於未成年子女的用心與關愛之
    情雖無軒輊之分，然兩造在共任合作父母角色上卻仍有困難
    ，兩造仍極易從自身主觀立場及過往婚姻歷程中所積累之負
    向經驗來看待對方，此恐在無形中對於未成年子女造成影響
    及帶來壓力。整體而言，目前兩造仍尚難從純粹父/母職角
    色出發而就未成年子女照顧議題進行商議與合作，故認兩造
    仍有提升合作父母基本概念之必要，建議兩造宜積極參與相
    關親職教育課程，以真正理解未成年子女夾處於兩造紛爭衝
    突中的兩難立場，而能摒除個人情感糾葛下對於對方的怨懟
    不滿，將關注焦點回歸於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尤其未來
    不管是由何方擔任主要照顧者，建議擔任主要照顧者之一方
    亦應體察未成年子女的在面對兩方父母過程中的為難心理，
    在踐行友善父母之作為上，非單純僅係配合會面交往方案而
    讓未成年子女與非同住方互動，更重要的是主要照顧者在生
    活中如何透過實際態度的展現，讓未成年子女能夠真正放心
    且自在來回於兩造之間，此才是真正愛護未成年子女之表現
    」、「兩造自102年開始分居後，即不斷訟爭衝突迄今，雙
    方民、刑事案件的告訴多達數十件，而兩造身邊之親友亦有
    被牽扯捲入其紛爭衝突旋渦中之情。歷經此長期的衝突及對
    立，兩造之嫌隙及裂痕有增無減，彼此之怨懟及不信任感更
    是日益積累。再如前述，兩造在長期衝突敵對過程中，身邊
    親友亦因過程中的種種狀況而曾直接或間接的被牽連涉入其
    中，在此情況下，兩造間的動力關係更顯複雜，已然演變為
    兩個家族之間的戰爭，此更致兩造無法回到純然的父母角色
    及立場進行溝通或對話」、「再則，兩造在回顧過去共同生
    活經驗時，仍都傾向以自身主觀角度進行詮釋，A○2以其過
    去婚姻中受暴之經驗，故站在家暴受害者的角色，無法信任
    A○1扮演父職角色之能力；而A○1則是認為A○2在此離婚事件
    中刻意操弄影響著未成年子女的意願和想法，以達其報復之
    目的，故亦無法信任A○2能善盡母職。在此長期敵對衝突且
    互不信任的經驗下，雙方已然習得無助，過去縱曾有數度協
    商對話機會，但也因著雙方的各持己見而一再破局，在認已
    再無對話或協商空間的狀況下，兩造選擇了回歸到法律層面
    來處理問題，一切依『法』之規範而行」等語，深入剖析兩造
    在未成年子女問題上之根本原因，並「懇切提醒兩造實宜將
    關注焦點回歸到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之上，才能真正創造雙
    贏局面，否則，若兩造仍是以目前的態度及立場來面對及處
    理未成年子女照顧議題，未來不論是由何方擔任主要照顧者
    ，未成年子女終將永無止息的面對夾處於兩造間的拉扯及掙
    扎為難」（見本院卷第100頁反面至102頁），足見甲○○仍存
    在父母離間症候群部分現象，實係兩造無法回到純然的父母
    角色及立場進行溝通或對話，故不論係由何人行使親權或擔
    任分居期間之主要照顧者，若兩造之態度及立場仍無法改變
    ，亦不能徹底解決甲○○此一問題。另系爭調查報告復就未成
    年子女目前於相對人處之受照顧狀況指出「觀察A○2對於兩
    名未成年子女的狀態及需求皆能夠明確掌握，並細心的即時
    給予必要之協助」（見本院卷第95至96頁），是縱然新竹地
    院判決以聲請人收入穩定，所能提供子女之居住環境、照顧
    人力較為豐厚，對未成年子女之管教態度積極，可提供其等
    較佳之生活條件，認由聲請人行使負擔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
    較屬適當乙節，固非無見，惟兩造既以系爭和解筆錄約定兩
    造分居且聲請人未取得單獨親權前，由相對人擔任未成年子
    女主要照顧者，在相對人並無明顯對未成年子女為不利之情
    形下，且無非立即核發不足以確保本案裁判請求之急迫情形
    ，則顯然欠缺暫時處分之必要性。
  ㈢系爭調查報告訪視未成年子女學校所獲資訊，略以：「據一
    審期間，程序監理人與甲○○二年級導師訪談所得資訊（000
    年度婚字第315號〈光股〉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現況調查報告
    ，第5頁），曾有提到未成年子女當時在校課業表現未盡理
    想一事，家調官於到校實地訪視時，就未成年子女甲○○目前
    的學習狀況及表現再向學校相關師長進行瞭解。曾在低年級
    時期與甲○○有過接觸的老師表示，甲○○在低年級時期的學習
    狀況確實有較讓人憂心之情形。而另訪談目前與甲○○有在接
    觸的老師，所獲資訊則為『○○是個聰明的孩子，在持續給予
    鼓勵和引導下，○○一直都有在進步…』、『像是之前○○科目小
    考，○○就會主動來問說他考幾分…;還有一次他○○科目考的還
    不錯，我看他整個人心情就很好，很開心那樣!』，學校老師
    認為從上述表現可以看出甲○○對於自己的課業表現是在意的
    。」（見本院卷第97頁正反面）等語，足認甲○○之學習狀況
    已有改善，況縱甲○○在學習上有所障礙，此一教養問題，如
    上所述，亦非屬改定目前未成年子女之親權，即能獲得解決
    ，仍應回歸由兩造本於合作父母態度，積極溝通協商解決之
    方式，以符未成年子女之最大利益。
  ㈣從而，聲請人聲請未成年子女在本案裁判確定前，均由伊行
    使親權或擔任分居期間之主要照顧者及命相對人交付未成年
    子女健保卡、生活、教育必需用品，並無必要，應予駁回。
    惟本院考量若未成年子女長期身陷父母衝突之中，對其正常
    成長發展殊屬不利，且系爭調查報告亦建議兩造宜積極參與
    相關親職教育課程（見本院卷第100頁反面），有命兩造先
    接受一定時數之親職教育課程之必要，以增進對子女成長發
    展認知，並提升親職能力，俾能為子女利益考量而放下情緒
    ，恢復理性正向對話，成為合作友善父母，進而共同護持未
    成年子女健全成長發展，以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爰
    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四、綜上所述，本件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7 　　月　　9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林麗玲
                              法　官  袁雪華
                              法　官  李昆霖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7 　　月　　10　　日

                              書記官  張郁琳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06年度家暫更㈠字第2號
聲　請　人　A○1　　 
代  理  人  鄧為元律師
            蔡孟容律師

上列聲請人因與相對人A○2間請求離婚等事件，聲請暫時處分，
經最高法院第一次廢棄發回，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兩造應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一年內完成「新竹縣市政府駐臺灣新
竹地方法院家事服務中心」所安排之親職教育輔導課程參拾小時
。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伊前於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下稱新竹地院）起訴請求與相對人離婚，並酌定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甲○○、乙○○（下逕稱其姓名，合稱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伊任之，經新竹地院102年度婚字第315號為勝訴判決（下稱新竹地院判決），相對人不服提起上訴，現由本院審理中（105年度家上字第71號）。又兩造於民國104年7月29日新竹地院102年度家親聲字第191號探視子女事件達成和解，約定伊未取得單獨親權前，由相對人擔任未成年子女主要照顧者，伊得於每月第1、3、5週之星期六上午10時起至翌日下午8時30分止，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下稱系爭和解筆錄）。惟新竹地院判決已詳述甲○○有父母離間症候群，最佳補救方法即為「震撼治療」，將監護權移轉至被離間之父母親一造單獨行使之，目前伊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方式，並無法提供未成年子女享受更多父親親情照拂之時間，且相對人未妥善照顧未成年子女，甲○○亦表示想與伊共同居住，顯見續由相對人擔任未成年子女之主要照顧者，對未成年子女之人格發展及成長狀況，恐非有益。另相對人並非友善父母，不但毫不重視甲○○之學業，致其學習狀況不佳，且於104年9至11月間有多次未帶學用品或缺交作業之紀錄，相對人卻仍帶其四處玩樂如常。事實上，甲○○在幼兒園大班表現優秀，若不予以調整、改正，長此以往，恐怕乙○○之情況會比甲○○更加嚴重。此外，伊於105年5月22日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結束時，甲○○驚覺忘記要將與伊相處過程錄音，乃開始操作隨身錄音設備，孩子受到如此壓力，讓伊心疼不已。再者，新竹縣托育資源中心之諮商師曾稱「甲○○向伊表示想要2週在爸爸家，2天在媽媽家，跟現在交換」、「乙○○與聲請人之相處比過往更親近，且有撒嬌之舉動，父子間之信賴程度日益增加」，足見由伊擔任未成年子女主要照顧者，有利於其等人格發展及養成。另乙○○年歲漸長而接近學齡，鑒於甲○○患有父母離間症候群前例，且相對人已對新竹地院判決提起上訴，訴訟程序難免冗長耗時，基於手足不分離原則，乙○○亦應由伊擔任主要照顧者。又倘由伊擔任未成年子女之主要照顧者，當允諾遷回距離相對人較近之住所居住，俾利相對人及其家屬探視，並保證除未成年子女就學、就診、睡眠時間外，絕不會拒絕相對人及其家屬對未成年子女之任何善意及關心，且相對人也無需支付扶養費用，僅需交付未成年子女健保卡、生活、教育必需用品。是為因應本案裁判確定前，延滯實現所生之危害，即未成年子女有身心發展不健全之緊急情況，爰依家事事件法第85條第1項、家事非訟事件暫時處分類型及方法辦法第7條第1項第8款規定，聲明請求：㈠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於兩造間離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酌定事件判決確定或成立和解、調解前，均暫由伊任之。㈡如前項未予准許，亦酌定聲請人為主要照顧者，並命相對人交付未成年子女健保卡、生活、教育必需用品。（見本院卷第33頁反面，其餘部分已為確定，非在本院審理範圍內）。
二、相對人則以：本件暫時處分之聲請仍應符合「必要性」、「急迫性」之要件。兩造於分居期間關於未成年子女探視部分，已成立系爭和解筆錄，聲請人迄今均依該筆錄所約定之探視方式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並未受阻，實無須透過本件暫時處分以確保本案請求之急迫性。況聲請人曾分別兩次向新竹地院聲請撤銷系爭和解筆錄暨變更暫時處分，均遭該法院予以駁回，亦證目前並無變更系爭和解筆錄之必要。另新竹地院105年度家聲續字第1、2號裁定理由亦認無跡象顯示聲請人所指父母離間症候群之症狀表現有加劇現象。是本件並無任何未成年子女之身心健康或其他權利有受重大損害之急迫性與必要性，不符合暫時處分之要件，應駁回聲請人之聲請。
三、按法院就已受理之家事非訟事件，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於本案裁定確定前，認有必要時，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適當之暫時處分。但關係人得處分之事項，非依其聲請，不得為之。家事事件法第85條第1項定有明文。上揭規定乃基於家事非訟事件之職權性及合目的性，並為因應本案裁判確定前之緊急狀況，避免本案請求不能或延滯實現所生之危害。是暫時處分，若具備必要性，並有非立即核發即不足以確保本案聲請之急迫情形時，即得為之。反之，如無非立即核發不足以確保本案聲請之急迫情形者，不得核發。次按法院得囑託警察機關、稅捐機關、金融機構、學校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為必要之調查及查明當事人或關係人之財產狀況，同法第17條第1項亦有明文。再按法院受理本法第104條第1項第1款之親子非訟事件後，於本案裁定確定前，得為其他法院認為適當之暫時性舉措。家事非訟事件暫時處分類型及方法辦法第7條第1項第8款亦有明定。經查：
  ㈠本院依職權囑託新竹地院調查，經該院家事調查官於107年5月21日作成107年度家查字第3號家事事件調查報告（下稱系爭調查報告）指出「雖然長子甲○○目前與A○1之會面交往尚稱順利，但從其對於家調官訪視之安排表現抗拒防衛態度、會談過程中全盤否定與A○1會面交往期間曾有的正向經驗、迴避稱呼A○1『爸爸』等情形，反應其親子離間症候群的部分現象仍存」、「然由於兩造就婚姻及親權歸屬議題爭執已久，甲○○早已被捲入兩造之衝突漩渦中，其敏感的承擔了媽媽在婚姻衝突過程中的痛苦，此對於人際界線仍尚脆弱的甲○○而言，可能無形中承接及內化了媽媽的負面感受，致其只能否定對於爸爸的真實情感，以避免自己內在認知的衝突。再則，忠誠矛盾亦是在父母離異事件中，未成年子女常面臨到的困境，對於未成年子女而言，因其年紀尚幼，無法有自我保護及照顧自己的能力，而須仰賴同住方實際照顧之必要，故若當未成年子女意識到同住方對於他方有負面情緒時，因憂慮過多的互動或接觸，恐會引來同住方的不悅情緒，最終導致於自我受照顧及生存需求無法滿足之結果，故在行為的選擇及言語的表達上，就會有趨近保守的情況出現，此即是忠誠矛盾。目前，在長子甲○○身上亦可明顯觀察到其仍面臨此困擾」（見本院卷第100頁），堪認甲○○確有親子離間症候群之部分現象。
  ㈡又系爭調查報告另以「兩造對於未成年子女的用心與關愛之情雖無軒輊之分，然兩造在共任合作父母角色上卻仍有困難，兩造仍極易從自身主觀立場及過往婚姻歷程中所積累之負向經驗來看待對方，此恐在無形中對於未成年子女造成影響及帶來壓力。整體而言，目前兩造仍尚難從純粹父/母職角色出發而就未成年子女照顧議題進行商議與合作，故認兩造仍有提升合作父母基本概念之必要，建議兩造宜積極參與相關親職教育課程，以真正理解未成年子女夾處於兩造紛爭衝突中的兩難立場，而能摒除個人情感糾葛下對於對方的怨懟不滿，將關注焦點回歸於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尤其未來不管是由何方擔任主要照顧者，建議擔任主要照顧者之一方亦應體察未成年子女的在面對兩方父母過程中的為難心理，在踐行友善父母之作為上，非單純僅係配合會面交往方案而讓未成年子女與非同住方互動，更重要的是主要照顧者在生活中如何透過實際態度的展現，讓未成年子女能夠真正放心且自在來回於兩造之間，此才是真正愛護未成年子女之表現」、「兩造自102年開始分居後，即不斷訟爭衝突迄今，雙方民、刑事案件的告訴多達數十件，而兩造身邊之親友亦有被牽扯捲入其紛爭衝突旋渦中之情。歷經此長期的衝突及對立，兩造之嫌隙及裂痕有增無減，彼此之怨懟及不信任感更是日益積累。再如前述，兩造在長期衝突敵對過程中，身邊親友亦因過程中的種種狀況而曾直接或間接的被牽連涉入其中，在此情況下，兩造間的動力關係更顯複雜，已然演變為兩個家族之間的戰爭，此更致兩造無法回到純然的父母角色及立場進行溝通或對話」、「再則，兩造在回顧過去共同生活經驗時，仍都傾向以自身主觀角度進行詮釋，A○2以其過去婚姻中受暴之經驗，故站在家暴受害者的角色，無法信任A○1扮演父職角色之能力；而A○1則是認為A○2在此離婚事件中刻意操弄影響著未成年子女的意願和想法，以達其報復之目的，故亦無法信任A○2能善盡母職。在此長期敵對衝突且互不信任的經驗下，雙方已然習得無助，過去縱曾有數度協商對話機會，但也因著雙方的各持己見而一再破局，在認已再無對話或協商空間的狀況下，兩造選擇了回歸到法律層面來處理問題，一切依『法』之規範而行」等語，深入剖析兩造在未成年子女問題上之根本原因，並「懇切提醒兩造實宜將關注焦點回歸到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之上，才能真正創造雙贏局面，否則，若兩造仍是以目前的態度及立場來面對及處理未成年子女照顧議題，未來不論是由何方擔任主要照顧者，未成年子女終將永無止息的面對夾處於兩造間的拉扯及掙扎為難」（見本院卷第100頁反面至102頁），足見甲○○仍存在父母離間症候群部分現象，實係兩造無法回到純然的父母角色及立場進行溝通或對話，故不論係由何人行使親權或擔任分居期間之主要照顧者，若兩造之態度及立場仍無法改變，亦不能徹底解決甲○○此一問題。另系爭調查報告復就未成年子女目前於相對人處之受照顧狀況指出「觀察A○2對於兩名未成年子女的狀態及需求皆能夠明確掌握，並細心的即時給予必要之協助」（見本院卷第95至96頁），是縱然新竹地院判決以聲請人收入穩定，所能提供子女之居住環境、照顧人力較為豐厚，對未成年子女之管教態度積極，可提供其等較佳之生活條件，認由聲請人行使負擔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較屬適當乙節，固非無見，惟兩造既以系爭和解筆錄約定兩造分居且聲請人未取得單獨親權前，由相對人擔任未成年子女主要照顧者，在相對人並無明顯對未成年子女為不利之情形下，且無非立即核發不足以確保本案裁判請求之急迫情形，則顯然欠缺暫時處分之必要性。
  ㈢系爭調查報告訪視未成年子女學校所獲資訊，略以：「據一審期間，程序監理人與甲○○二年級導師訪談所得資訊（000年度婚字第315號〈光股〉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現況調查報告，第5頁），曾有提到未成年子女當時在校課業表現未盡理想一事，家調官於到校實地訪視時，就未成年子女甲○○目前的學習狀況及表現再向學校相關師長進行瞭解。曾在低年級時期與甲○○有過接觸的老師表示，甲○○在低年級時期的學習狀況確實有較讓人憂心之情形。而另訪談目前與甲○○有在接觸的老師，所獲資訊則為『○○是個聰明的孩子，在持續給予鼓勵和引導下，○○一直都有在進步…』、『像是之前○○科目小考，○○就會主動來問說他考幾分…;還有一次他○○科目考的還不錯，我看他整個人心情就很好，很開心那樣!』，學校老師認為從上述表現可以看出甲○○對於自己的課業表現是在意的。」（見本院卷第97頁正反面）等語，足認甲○○之學習狀況已有改善，況縱甲○○在學習上有所障礙，此一教養問題，如上所述，亦非屬改定目前未成年子女之親權，即能獲得解決，仍應回歸由兩造本於合作父母態度，積極溝通協商解決之方式，以符未成年子女之最大利益。
  ㈣從而，聲請人聲請未成年子女在本案裁判確定前，均由伊行使親權或擔任分居期間之主要照顧者及命相對人交付未成年子女健保卡、生活、教育必需用品，並無必要，應予駁回。惟本院考量若未成年子女長期身陷父母衝突之中，對其正常成長發展殊屬不利，且系爭調查報告亦建議兩造宜積極參與相關親職教育課程（見本院卷第100頁反面），有命兩造先接受一定時數之親職教育課程之必要，以增進對子女成長發展認知，並提升親職能力，俾能為子女利益考量而放下情緒，恢復理性正向對話，成為合作友善父母，進而共同護持未成年子女健全成長發展，以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爰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四、綜上所述，本件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7 　　月　　9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林麗玲
                              法　官  袁雪華
                              法　官  李昆霖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7 　　月　　10　　日

                              書記官  張郁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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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